附件1 
安徽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
评分规则
（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）
 
定量评分项，包括业绩、学术成果（满分为100分）和加分项。各层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分标准详见对应的《安徽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评分表》。各项分值、基本分等事项说明如下：
一、业绩（分值80分，基本分48分）
由工程项目、项目获奖、科学技术计划项目、国家发明专利、工程技术标准、标准图集（施工工法、计价定额）等6个子项组成，各子项得分可累加。按申报人的专业技术岗位职责、贡献排名分别赋分。非本专业的业绩不作为业绩条件，不得分。
二、学术成果（分值20分，基本分12分）
根据申报人论文、著作、专业技术报告等的数量、专业内容、水平质量以及期刊（著作）类别进行赋分。非本专业的论文著作不作为学术成果条件，不得分。
为突出专业技术人员的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，业绩评分达到80分的，学术成果加2分。
三、有关说明
申报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，定性项满足本标准规定相应条件，定量评分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，提交评委会审议表决：
（一）业绩、学术成果两项评分须分别达到基本分，且总评分达到60分以上。
（二）任现专业技术职务期间，因公派出承担援藏、援疆、援青、扶贫或乡村振兴（驻村）满1年，经考核合格的申报人员，或在县级以下（不含县本级）基层一线单位连续工作15年以上的申报人员，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30年以上申报高级工程师（不含正高级工程师）的申报人员，对业绩和学术成果评分不单独作硬性要求，总评分须达到60分以上。
（三）民营企业申报人员，对学术成果分值不作硬性要求，业绩评分须达到基本分，且总评分达到60分以上。
（四）破格申报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，学术成果评分须达到基本分，业绩还须符合本标准第十六条规定，且总评分达到70分以上。
